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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熱水器應符合國

家標準，其安裝除依第

五條至第九條規定外，

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安裝於有易燃

氣體發生或滯留之

處所。 

二、安裝於防火構造或

以不燃材料建造之

牆壁。 

三、有固定或防止掉落

之措施。 

四、依使用燃氣種類、熱

水器之設置方式及

供 (排 )氣方式安

裝，並記載於施工

登錄卡。 

第四條  熱水器應符合國

家標準，其安裝除依第

五條至第九條規定外，

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安裝於有易燃

氣體發生或滯留之

處所。 

二、安裝於防火構造或

以不燃材料建造之

牆壁。 

三、有固定或防止掉落

之措施。 

四、依使用燃氣種類、熱

水器之設置方式及

供 (排 )氣方式安

裝，並記載於施工

紀錄。 

第四款所稱施工紀錄係指

依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

裝業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

定備置之施工登錄卡，為

使規範明確，爰將「施工紀

錄」修正為「施工登錄卡」

。 

第七條 半密閉強制排氣

式熱水器及其配管之安

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熱水器與周圍可燃

物之距離如下表： 

 

二、排氣管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材質符合國家標

準。 

(二 )能承受本身重

量、風壓及振動。 

(三)各部分連接處及

與熱水器連接處

牢固裝接，廢氣

不得有漏出之情

形，且須設置支

第七條 半密閉強制排氣

式熱水器及其配管之安

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熱水器與周圍可燃

物之距離如下表： 

 

二、排氣管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材質為不銹鋼(型

號：SUS 304) 或

具同等以上不燃

性、耐熱性及耐

蝕性者。 

(二)能承受本身重量、

風壓及振動。 

(三)各部分連接處及

與熱水器連接處

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定有

燃氣器具用排氣管（CNS 

15790）及燃氣器具用供排

氣管（CNS 15791）國家標

準，規範排氣管（含頂罩）

材質及檢驗標準等內容。

為使法令及國家標準規範

一致，爰修正第二款第一

目有關排氣管及第三款第

一目有關排氣管頂罩之材

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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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措施，其間隔

在二公尺以下。 

(四)管內不得設置防

火閘門。 

(五)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排 氣 管 共

用。 

(六)其位置易於檢查

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七)與周圍可燃物之

距離如下表： 

 

 

(八)其形狀能確保廢

氣之排放，不得

使廢氣由熱水器

及排氣管之任何

開 口 部 倒 灌 溢

出。 

(九)有防止冷凝水倒

流構造，且不得

阻 礙 廢 氣 之 排

放。 

(十)貫穿建築物外牆

處採取防止廢氣

回 流 至 屋 內 措

施。 

牢固裝接，廢氣

不得有漏出之情

形，且須設置支

撐措施，其間隔

在二公尺以下。 

(四)管內不得設置防

火閘門。 

(五)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排 氣 管 共

用。 

(六)其位置易於檢查

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七)與周圍可燃物之

距離如下表： 

 

 

(八)其形狀能確保廢

氣之排放，不得

使廢氣由熱水器

及排氣管之任何

開 口 部 倒 灌 溢

出。 

(九)有防止冷凝水倒

流構造，且不得

阻 礙 廢 氣 之 排

放。 

(十)貫穿建築物外牆

處採取防止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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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氣管頂罩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於屋外設置排氣

管頂罩，其材質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並有使廢氣

暢通、防止堵塞

之構造。 

(二)開口部分周圍不

得有阻礙排氣之

障礙物，與周圍

可燃物之距離符

合下表規定： 

 

 

 

回 流 至 屋 內 措

施。 

三、排氣管頂罩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於屋外設置排氣

管頂罩，其材質

為不銹鋼（型號：

SUS 304） 或具同

等以上不燃性、

耐 熱 性 及 耐 蝕

性，並有使廢氣

暢通、防止堵塞

之構造。 

(二)開口部分周圍不

得有阻礙排氣之

障礙物，與周圍

可燃物之距離符

合下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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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開口部分與建

築物開口部分之

距離符合下表規

定： 

 
四、供氣口符合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規定，其面積不

得小於排氣管截面

積。但建築物有供

換氣之空隙，且其

有效開口面積合計

達前段規定之值以

上時，得免設供氣

口。 

五、前款但書之有效開

口面積依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計算。 

六、排氣風機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能承受排氣管排

氣阻抗及屋外風

壓，其風量應在

每千瓦燃氣消耗

量每小時一點九

 

 

 
(三)其開口部分與建

築物開口部分之

距離符合下表規

定： 

 

四、供氣口符合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規定，其面積不

得小於排氣管截面

積。但建築物有供

換氣之空隙，且其

有效開口面積合計

達前段規定之值以

上時，得免設供氣

口。 

五、前款但書之有效開

口面積依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計算。 

六、排氣風機應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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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公尺以上。 

(二)與熱水器連動。 

(三)具不燃性、耐熱

性及耐蝕性。 

列規定： 

(一)能承受排氣管排

氣阻抗及屋外風

壓，其風量應在

每千瓦燃氣消耗

量每小時一點九

立方公尺以上。 

(二)與熱水器連動。 

(三)具不燃性、耐熱性

及耐蝕性。 

第八條 密閉強制供排氣

式熱水器及其配管之安

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熱水器與周圍可燃

物之距離符合下表

規定： 
可燃物 

方位 
上方 側方 前方 後方 

距離(單

位：公厘)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二、不得使用非該熱水

器附屬之零配件。 

三、供（排）氣管及其頂

罩之材質應符合國

家標準。 

四、供（排）氣管與周圍

可燃物距離符合下

表規定： 

 

五、排氣管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 )能承受本身重

量、風壓及振動。 

(二)各部分連接處及

第八條 密閉強制供排氣

式熱水器及其配管之安

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熱水器與周圍可燃

物之距離符合下表

規定： 
可燃物 

方位 
上方 側方 前方 後方 

距離(單

位：公厘)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二、不得使用非該熱水

器附屬之零配件。 

三、供（排）氣管及其頂

罩之材質應為不銹

鋼板（型號： SUS 

304）或具同等以上

不燃性、耐熱性、耐

蝕性者。 

四、供（排）氣管與周圍

可燃物距離符合下

表規定： 

 

五、排氣管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能承受本身重量、

修正第三款有關供（排）氣

管及其頂罩之材質規定，

理由同第七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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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熱水器連接處

牢固裝接，廢氣

不得有漏出之情

形，且須設置支

撐措施，其間隔

在二公尺以下。 

(三)管內不得設置防

火閘門。 

(四)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排 氣 管 共

用。 

(五)其位置易於檢查

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六)有防止冷凝水倒

流構造，且不得

阻 礙 廢 氣 之 排

放。 

(七)貫穿建築物外牆

處採取防止廢氣

回 流 至 屋 內 措

施。 

六、供氣管符合下列規

定： 

(一 )能承受本身重

量、風壓及振動。 

(二)各部分與熱水器

連接部分應牢固

裝接，不得有使

屋內空氣滲入之

情形，並有支撐

措施，其間隔在

二公尺以下。 

(三)管內不得有防火

閘門。 

(四)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供 氣 管 共

用。 

(五)其位置易於檢查

風壓及振動。 

(二)各部分連接處及

與熱水器連接處

牢固裝接，廢氣

不得有漏出之情

形，且須設置支

撐措施，其間隔

在二公尺以下。 

(三)管內不得設置防

火閘門。 

(四)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排 氣 管 共

用。 

(五)其位置易於檢查

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六)有防止冷凝水倒

流構造，且不得

阻 礙 廢 氣 之 排

放。 

(七)貫穿建築物外牆

處採取防止廢氣

回 流 至 屋 內 措

施。 

六、供氣管符合下列規

定： 

(一)能承受本身重量、

風壓及振動。 

(二)各部分與熱水器

連接部分應牢固

裝接，不得有使

屋內空氣滲入之

情形，並有支撐

措施，其間隔在

二公尺以下。 

(三)管內不得有防火

閘門。 

(四)不得與其他熱水

器 之 供 氣 管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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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六)有效開口面積不

得小於排氣管面

積。 

七、供（排）氣管頂罩符

合下列規定： 

(一)設於屋外，其開

口部分有防止堵

塞之構造。 

(二)周圍不得有阻礙

供（排）氣之障礙

物體。 

(三)排氣管頂罩開口

部分與建築物開

口部分之距離符

合下表規定： 

 

(四)排氣管頂罩與周

圍可燃物之距離

符合下表規定： 

 

用。 

(五)其位置易於檢查

維修，設於天花

板內者，天花板

可拆卸，且能對

全部隱蔽部分施

以檢查、維修及

更換。 

(六)有效開口面積不

得小於排氣管面

積。 

七、供（排）氣管頂罩符

合下列規定： 

(一)設於屋外，其開口

部分有防止堵塞

之構造。 

(二)周圍不得有阻礙

供（排）氣之障礙

物體。 

(三)排氣管頂罩開口

部分與建築物開

口部分之距離符

合下表規定： 

 

(四)排氣管頂罩與周

圍可燃物之距離

符合下表規定： 

 

第十條  連接熱水器及自

來水管預留接頭之冷水

管及熱水管，其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不銹鋼或具同

等以上耐熱性及耐

腐蝕性之材質。 

二、接頭確實連接，不得

有洩漏情形。 

第十條  連接熱水器及自

來水管預留接頭之冷水

管及熱水管，其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不銹鋼或具同

等以上耐熱性及耐

腐蝕性之材質。 

二、接頭確實連接，不得

有洩漏情形。 

部分熱水器內已設有逆止

閥符合第四款規定之功

能，爰於該款新增但書排

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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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度在一公尺以下，

彎曲角度在九十度

以下。 

四、冷水管裝設逆止閥。

但熱水器本體內含

有逆止閥者，不在

此限。 

三、長度在一公尺以下，

彎曲角度在九十度

以下。 

四、冷水管裝設逆止閥。 

第十一條 連接熱水器之

燃氣配管，其設置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金屬管或符合

國家標準之燃氣配

管；其為橡膠管或

塑膠管者，長度在

一點八公尺以下，

並不得隱藏在建築

物構造體內或貫穿

樓地板或牆壁。 

二、熱水器與燃氣配管

連接處之上游裝設

關閉閥，並與熱水

器保持一點八公尺

以下之距離。 

三、使用液化石油氣壓

力調整器者，應符

合國家標準。 

第十一條 連接熱水器之

燃氣配管，其設置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金屬管或符合

國家標準之橡膠

管；其為橡膠管者，

長度在一點八公尺

以下，並不得隱藏

在建築物構造體內

或貫穿樓地板或牆

壁。 

二、熱水器與燃氣配管

連接處之上游裝設

關閉閥，並與熱水

器保持一點八公尺

以下之距離。 

三、使用液化石油氣壓

力調整器者，應符

合國家標準。 

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

為應施檢驗品目之瓦斯管

計有燃氣用橡膠管 (CNS 

9620)、液化石油氣用橡膠

管(CNS 9621)、燃氣用金

屬可撓性管(CNS 15822)、

燃 氣 用 塑 膠 軟 管 (CNS 

15996)與燃氣用鋼絲強化

橡膠管及管組合件 (CNS 

13814)，為使新技術及產

品得與法令銜接，參考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修正

第一款前段有關燃氣配管

材質之限制。另考量塑膠

管與橡膠管相同，均易於

彎曲時造成氣流阻塞，導

致過大之壓力阻抗，且為

避免塑膠管因老化或破損

造成洩漏情事而未發現，

爰於第一款後段予以增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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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附件（修正後） 
附件：竣工檢查表 

一、開放式熱水器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及點火

試驗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距離(單位：mm) 400 45 45 45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

得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自 

然 

換 

氣 

方 

式 

3、供氣口(換氣口)

面積 

供氣口(換氣口)面積均應在每 KW 燃氣消耗量在 35cm2

以上。但建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且其有效開口合計面

積符合供氣口(換氣口)面積規定者，得免設供氣口。 

4、供氣口(換氣口)

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

並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機 

械 

換 

氣 

方 

式 

5、供氣口面積 供氣口面積應在每 KW 燃氣消耗量 8.6 cm2 以上。但建

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其有效開口合計面積符合供氣口

面積規定者，得免設供氣口。 

6、供氣口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

並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7、換氣風機作動方

式 

換氣風機應與熱水器連動。 

8、換氣風機換氣量 

 

 

 

 

 

燃氣消耗量 

(單位：KW) 

換氣風機換氣量 

(單位：m3/hr) 

12.1 以下 450 以上 

16.1 以下 600 以上 

24.2 以下 900 以上 
 

9、換氣風機材質及

位置 

換氣風機應具不燃性、耐熱性及耐蝕性，其位置應高於

熱水器，並貼近天花板且直通屋外。 

10、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適當位置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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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FE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 

          方位 

距離 

(單位：mm) 

 

燃氣消耗量 

(單位：KW)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11.6 以下 － 45 45 45 

超過 11.6,70 以

下 
－ 

150

【45】 

150

【45】 

150 

備註：標有【】者表示裝設防熱板時之距離。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得

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排 

氣 

管 

及 

其 

頂 

罩 

3、材質 材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4、形狀 
能確保廢氣之排放，不得使廢氣由熱水器及排氣管之任何

開口部倒灌溢出。 

5、安裝地點 日後易維修處。 

6、禁止規定 
(1)不得與其他熱水器之排氣管共用。 

(2)管內不得設置防火閘門。 

7、固定及連接  能承受本身重量、風壓及振動且應牢固裝接，廢氣不得有

漏出之情形，且須設置支撐措施，其間隔在 2m 以下。 

8、冷凝水排放措

施 

有防止冷凝水倒流構造，且不得阻礙廢氣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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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排氣管頂罩 (1)應有效防風、防雨及防止堵塞。 

(2)開口部分周圍不得有阻礙排氣之障礙物，與周圍可燃物

距離： 

           可燃物 

方位 

距離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向下單方向 300 150 600【300】 150 

垂直面全方向 600【300】 150 150 150 

水平方向 300 150 150 600【300】 

斜向全面 600【300】 150 150 300 

向下斜方向 300 150 300 300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之

距離。 

 

(3)開口部分與建築物開口部分之距離： 

           建築物

開口 

距離     方位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向下單方向 300 150 600

【300】 

150 

垂直面全方向 600 150 150 150 

水平方向 300 150 150 600 

斜向全面 600 150 150 300 

向下斜方向 300 150 300 300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之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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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與周圍可燃物

距離 

排氣管        排氣溫度 

與可燃物距離 

 

排氣管設置位置 

260℃以上 260℃以下 

室內開放

空間處 

排氣管無
隔熱材施
工 

150mm 以上。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
上。 

排氣管有
隔熱材施
工 

隔熱材厚度在 10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 

隔熱材厚度在 2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 150 

mm 以上。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排氣管
口徑一半以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 150mm 以
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排氣管口徑
一半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者,在 100mm 以
上。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 。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空間處 

以厚度 100mm 以
上隔熱材包覆者，
無距離限制。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在 100mm

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
物接觸。 

 

供 

氣 

口 

11、供氣口面積 不得小於排氣管截面積。但建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其有

效開口面積合計達排氣管截面積以上時，得免設供氣口。 

12、供氣口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並

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強 
制 
排 
氣 
系 
統 

13、排氣風機作動

方式 

燃氣點燃時排氣風機應確實轉動，排氣風機停止時（如故

障、拔下插頭或停電時），燃氣通路應即遮斷。 

14、排氣風機能力 能承受排氣管排氣阻抗及屋外風壓，其風量應在每 KW 燃

氣消耗量 1.9m3/hr 以上。 

15、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及其配管適當位置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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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閉式強制供排氣熱水器（FF-W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前方 後方 

距離(單位：mm)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得

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供 

（排） 

氣 

管 

3、材質及零組

件 

(1)材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2)不得使用非該熱水器附屬之零配件。 

4、安裝地點 日後易維修處。 

5、與周圍可燃

物距離 

供（排）氣管   供排氣管 

與可燃物距離 

 

設置位置 

排氣管 
供排氣管(排氣管在
內供氣管在外之同心
管) 

室內開放空

間處 

無隔熱材施

工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上。 

無距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有隔熱材施

工 

隔熱材厚度在 20mm

以上者，無距離限制。

但不得與可燃物接觸。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隔熱

材者,在排氣管口徑一

半以上。 

無距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或設

置鐵板製百葉窗者,在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上。 

以厚度 20mm 以上隔

熱材包覆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物接

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空

間處及貫穿牆壁或樓板

處 

以厚度 20mm 以上隔

熱材包覆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物接

觸。 

20mm 以上 

 

6、固定及連接  (1)能承受本身重量、風壓及振動。 

(2)應牢固裝接，不得有廢氣由排氣管漏出或屋內空氣滲入

供氣管之情形，且須設置支撐措施，其間隔在 2m 以

下。 

7、禁止規定 (1)不得與其他熱水器之供（排）氣管共用。 

(2)管內不得設置防火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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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排） 

氣 

管 

頂 

罩 

8、周圍環境 不得有障礙物。 

9、與週邊建築

物開口距離 

建築物

開口 

距離    方位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垂直面全方向 600以

上 

150以

上 

150以

上 

150以

上 
 

10、與周圍可燃

物間距離 

 
可燃物 

距離(單位：mm)  方位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垂直面全方向 
600【300】 以上 150以

上 
150以上 150以上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
之距離。 

 

11、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及其配管適當位置張貼。 

 

四、屋外式熱水器（RF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距離(單位：mm) 600 150 150 150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

得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3、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適當位置張貼。 

修正說明： 

一、查半密閉自然排氣式熱水器(CF式)業於本標準一百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時刪

除，爰配合刪除現行附件「二、半密閉自然排氣式熱水器(CF式)」相關內容。 

二、配合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正內容，修正現行附件「三、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FE式）」3.有關排氣管材質規定及「四、密閉式強制供排氣熱水器（FF-W

式）」3.(1)有關供（排）氣管材質規定。 

三、現行表三至表五表次配合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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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附件（修正前） 
附件：竣工檢查表 

一、開放式熱水器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及點火

試驗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距離(單位：mm) 400 45 45 45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

得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自 

然 

換 

氣 

方 

式 

3、供氣口(換氣口)

面積 

供氣口(換氣口)面積均應在每 KW 燃氣消耗量在 35cm2

以上。但建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且其有效開口合計面

積符合供氣口(換氣口)面積規定者，得免設供氣口。 

4、供氣口(換氣口)

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

並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機 

械 

換 

氣 

方 

式 

5、供氣口面積 供氣口面積應在每 KW 燃氣消耗量 8.6 cm2 以上。但建

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其有效開口合計面積符合供氣口

面積規定者，得免設供氣口。 

6、供氣口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

並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7、換氣風機作動方

式 

換氣風機應與熱水器連動。 

8、換氣風機換氣量 

 

 

 

 

 

 

燃氣消耗量 

(單位：KW) 

換氣風機換氣量 

(單位：m3/hr) 

12.1 以下 450 以上 

16.1 以下 600 以上 

24.2 以下 900 以上 
 

9、換氣風機材質及

位置 

換氣風機應具不燃性、耐熱性及耐蝕性，其位置應高於

熱水器，並貼近天花板且直通屋外。 

10、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適當位置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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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密閉自然排氣式熱水器（CF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 

          方位 

距離 

(單位：mm) 

 

燃氣消耗量 

(單位：千瓦)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11.6 以下 － 45 45 45 

超過 11.6,70 以

下 
－ 

150

【45】 

150

【45】 

150 

備註：標有【】者表示裝設防熱板時之距離。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得

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排 

氣 

管 

及 

其 

頂 

罩 

3、材料 排氣管及其頂罩之材質應為不銹鋼（型號：SUS 304）或具
同等以上不燃性、耐熱性及耐蝕性者。 

4、口徑 不得小於熱水器排氣口外徑。 

5、安裝地點 日後易維修處。 

6、禁止規定 (1)不得與其他熱水器之排氣管共用。 

(2)管內不得設置防火閘門。 

7、逆風擋 (1)與熱水器裝設於同一屋內空間。 

(2)於逆風擋開口下端以煙測驗有無燃燒廢氣從開口處溢
出。 

8、高度 (1)實際高度（h）應在下列計算式所得之值（h1）以上，且

在 10m 以下。 

0.5＋0.4n＋0.1ℓ 

h1＝─────────── 

          ( Av/5.16H)2 
算式中 
h1：排氣管最小高度(單位：m)。 
n：彎管數量。  

ℓ：由逆風擋開口下端至排氣管頂罩開口中心點之長度
(單位：m)。其長度超過 8公尺者，以 8m 計算。 

Av：排氣管之截面積(單位：cm2)。 
H：熱水器燃氣消耗量(單位：KW)。 

(2)高度超過 10m 或有廢氣溫度降低致阻礙其排放者，應採
取保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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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固定及連接  能承受本身重量、風壓及振動且應牢固裝接，廢氣不得有
漏出之情形，且須設置支撐措施，其間隔在 2m 以下。 

10、冷凝水排放

措施 

(1)有防止冷凝水倒流構造，且不得阻礙廢氣之排放。 

(2)管內有積留水分之虞處，應設置適當之排水孔。 

11、水平配置限制 5m 以內，且不得向下傾斜。 

12、排氣管頂罩

構造 

應有效防風、防雨及防止堵塞。 

13、排氣管頂罩

與屋簷關係 

高於屋頂 60cm 以上，且不得設於受風壓影響位置。但排
放廢氣溫度在 260℃以上，且排氣管頂罩水平距離 1m 內有
建築物時，排氣管頂罩高度應高於該建築物 60cm 以上。 

14、與周圍可燃

物距離 

排氣管        排氣溫度 

與可燃物距離 

 

排氣管設置位置 

260℃以上 260℃以下 

室內開放

空間處 

排氣管無
隔熱材施
工 

150mm 以上。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
上。 

排氣管有
隔熱材施
工 

隔熱材厚度在 10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 

隔熱材厚度在 2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 150 

mm 以上。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排氣管
口徑一半以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 150mm 以
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排氣管口徑
一半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者,在 100mm 以
上。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 。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空間處 

以厚度 100mm 以
上隔熱材包覆者，
無距離限制。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在 100mm

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
物接觸。 

 

15、彎頭個數之

限制 

4 個以下。 

供 
氣 
口 

16、供氣口面積 不得小於排氣管截面積。但建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且其
有效開口合計面積符合排氣管截面積規定者，得免設供氣
口。 

17、供氣口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並
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換 18、換氣口之設 燃氣消耗量超過 42KW 或熱水器安裝處所樓地板面積每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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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口 

置 之燃氣消耗量超過超過 8.1KW 者，應另設置換氣口，其面
積不得小於排氣管截面積。 

19、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及其配管適當位置張貼。 

三、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FE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 

          方位 

距離 

(單位：mm) 

 

燃氣消耗量 

(單位：KW)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11.6 以下 － 45 45 45 

超過 11.6,70 以

下 
－ 

150

【45】 

150

【45】 

150 

備註：標有【】者表示裝設防熱板時之距離。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得

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排 

氣 

管 

及 

其 

頂 

罩 

3、材料 排氣管之材質應為不銹鋼（型號：SUS 304）或具同等以上

不燃性、耐熱性及耐蝕性者。 

4、形狀 能確保廢氣之排放，不得使廢氣由熱水器及排氣管之任何

開口部倒灌溢出。 

5、安裝地點 日後易維修處。 

6、禁止規定 
(1)不得與其他熱水器之排氣管共用。 

(2)管內不得設置防火閘門。 

7、固定及連接  能承受本身重量、風壓及振動且應牢固裝接，廢氣不得有

漏出之情形，且須設置支撐措施，其間隔在 2m 以下。 

8、冷凝水排放措

施 

有防止冷凝水倒流構造，且不得阻礙廢氣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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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排氣管頂罩 (1)應有效防風、防雨及防止堵塞。 

(2)開口部分周圍不得有阻礙排氣之障礙物，與周圍可燃物

距離： 

           可燃物 

方位 

距離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向下單方向 300 150 600【300】 150 

垂直面全方向 600【300】 150 150 150 

水平方向 300 150 150 600【300】 

斜向全面 600【300】 150 150 300 

向下斜方向 300 150 300 300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之

距離。 

 

(3)開口部分與建築物開口部分之距離： 

           建築物

開口 

距離     方位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向下單方向 300 150 600

【300】 

150 

垂直面全方向 600 150 150 150 

水平方向 300 150 150 600 

斜向全面 600 150 150 300 

向下斜方向 300 150 300 300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之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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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與周圍可燃

物距離 

排氣管        排氣溫度 

與可燃物距離 

 

排氣管設置位置 

260℃以上 260℃以下 

室內開放

空間處 

排氣管無
隔熱材施
工 

150mm 以上。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
上。 

排氣管有
隔熱材施
工 

隔熱材厚度在 10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 

隔熱材厚度在 20 

mm 以上者，無距
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 150 

mm 以上。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
隔熱材者,在排氣管
口徑一半以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 150mm 以
上。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
或設置鐵板製百葉
窗者,在排氣管口徑
一半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者,在 100mm 以
上。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 。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空間處 

以厚度 100mm 以
上隔熱材包覆者，
無距離限制。 

以厚度 20mm 以上
隔熱材包覆者，無
距離限制。但不得
與可燃物接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在 100mm

以上。 

以水泥製圓洞板封
堵或設置鐵板製百
葉窗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
物接觸。 

 

供 

氣 

口 

11、供氣口面積 不得小於排氣管截面積。但建築物有供換氣之空隙，其有

效開口面積合計達排氣管截面積以上時，得免設供氣口。 

12、供氣口位置 應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與屋外能保持氣流暢通之牆壁上，並

不得使火焰有被吹熄等對熱水器不良之影響。 

強 
制 
排 
氣 
系 
統 

13、排氣風機作

動方式 

燃氣點燃時排氣風機應確實轉動，排氣風機停止時（如故

障、拔下插頭或停電時），燃氣通路應即遮斷。 

14、排氣風機能

力 

能承受排氣管排氣阻抗及屋外風壓，其風量應在每 KW 燃

氣消耗量 1.9m3/hr 以上。 

15、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及其配管適當位置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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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密閉式強制供排氣熱水器（FF-W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熱水器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前方 後方 

距離(單位：mm)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45 以上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得

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供 

（排） 

氣 

管 

3、材質及零組

件 

(1)材質應為不銹鋼（型號：SUS 304）或具同等以上不燃

性、耐熱性及耐蝕性者。 

(2)不得使用非該熱水器附屬之零配件。 

4、安裝地點 日後易維修處。 

5、與周圍可燃

物距離 

供（排）氣管   供排氣管 

與可燃物距離 

 

設置位置 

排氣管 
供排氣管(排氣管在
內供氣管在外之同心
管) 

室內開放空

間處 

無隔熱材施

工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上。 

無距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有隔熱材施

工 

隔熱材厚度在 20mm

以上者，無距離限制。

但不得與可燃物接觸。 

 

貫穿牆壁或樓板處 無封堵措施或填塞隔熱

材者,在排氣管口徑一

半以上。 

無距離限制。但不得與

可燃物接觸。 

以鐵製圓洞板封堵或設

置鐵板製百葉窗者,在

排氣管口徑一半以上。 

以厚度 20mm 以上隔

熱材包覆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物接

觸。 

天花板以上部分隱蔽空

間處及貫穿牆壁或樓板

處 

以厚度 20mm 以上隔

熱材包覆者，無距離限

制。但不得與可燃物接

觸。 

2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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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及連接  (1)能承受本身重量、風壓及振動。 

(2)應牢固裝接，不得有廢氣由排氣管漏出或屋內空氣滲入

供氣管之情形，且須設置支撐措施，其間隔在 2m 以

下。 

7、禁止規定 (1)不得與其他熱水器之供（排）氣管共用。 

(2)管內不得設置防火閘門。 

供 

（排） 

氣 

管 

頂 

罩 

8、周圍環境 不得有障礙物。 

9、與週邊建築

物開口距離 

建築物

開口 

距離    方位 

(單位：mm)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垂直面全方向 600以

上 

150以

上 

150以

上 

150以

上 
 

10、與周圍可燃

物間距離 

 
可燃物 

距離(單位：mm)  方位 

吹出方向 
上方 側方 下方 前方 

垂直面全方向 
600【300】 以上 150以

上 
150以上 150以上 

備註：標有【】者係建築物裝有防熱板及使用不燃材料裝修者
之距離。 

 

11、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及其配管適當位置張貼。 

 

 

五、屋外式熱水器（RF 式）：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1、燃氣種類是否適合 應符合燃氣種類。 

2、安裝地點 (1)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氣體發生或滯留之處所。 

(2)安裝於以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建造之牆壁。 

(3)有固定或防止掉落之措施。 

(4)易於日後維修。 

(5)與周圍可燃物距離： 

 

可燃物方位 上方 側方 後方 前方 

距離(單位：mm) 600 150 150 150 

 

(6)實施點火試驗，實際操作熱水器是否能正常作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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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浮火、紅火、過大噪音等異常現象。 

3、施工標籤 於熱水器適當位置張貼。 

 

 


